
乌恰县2021年度产业发展引导资金
项目实施方案

为优化乌恰县创业发展环境，进一步完善产业链，鼓励支持企业来乌恰县投资兴业，推动产业健康快速发展，企业提质增效，依据自治区“十四五”重点发展“十大产业”的相关要求，结合乌恰县产业发展实际，特制定乌恰县2021年度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实施方案。
1、 成立领导小组
根据项目实施需要，成立乌恰县2021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实施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组成单位及人员如下;
组    长：韩  波（县委副书记、常州援疆前方工作组组长）
成员单位：县商信局、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          
县商信局党组书记谢恒勤同志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，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乌恰县2021年度产业发展引导资金落实协调工作。
2、 资金安排及使用方向
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是专门面向乌恰县县域内各园区（含乌恰县工业园区、小微产业园、伊尔克什坦口岸园区、阿图什江苏工业园区常州责任区）、乡镇。2021年度，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总盘子为500万元。
三、支持对象及使用范围
1、 有利于我县产业链、供应链建链、补链、延链，重点发展领域、新兴领域或薄弱环节，且具有长期经营愿景，有实质性投入的新入驻企业（不含房地产）；
2、 助推乡村振兴计划实施，以网络直播带货、当地农牧产品外销参展、在江苏开拓市场、设置前置仓的形式，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，促进当地农牧产品外销的企业或项目；
3、 有利于盘活口岸经济，打造“通道经济”推动外贸进出口发展，有出口加工整装线植入，带动口岸园区功能和效益提升的企业和项目；
4、符合国家、自治区“专精特新”相关要求，符合乌恰县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，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或项目；
5、促进我县营商环境改善、促进产业融合、内地与我县交流交融、推动招商引资工作“走出去”和“引进来”，商务招商引资队伍专业化能力提升和基础建设的项目；
6、带动乌恰县籍就业人数300人以上或年度实现新增乌恰县籍就业人数50人以上，企业制定有员工长期培训计划，在本年度自费实施了劳动技能培训50人以上的企业。
7，具有明显地方特色，且能够实现长期盈利的民族特色产品的企业或项目。
四、产业引导资金申报条件
1，企业或项目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管理和运作规范，无不良记录。
2，注册地和纳税地在乌恰县、乌恰县常州工业园区、阿图什江苏工业园区常州责任区、伊尔克什坦口岸园区内。
3，符合本方案支持对象及产业引导资金使用范围。
五、资金管理和补助方式
1、引导资金由常州前方工作组、县商信局、县财政局共同管理。
2、引导资金遵循统一管理、集中使用、公开申请、规范操作、科学监管的原则，实行按项目申报，突出重点，择优扶持，“阳光”评审，严格程序，运作规范的管理方式。
3、引导资金方式主要为奖励补助，对使用自有资金开展的投资和经营项目给予资金补助。
五、申报材料 
1、《乌恰县2021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请表》；
2、企事业单位法人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财务报表；
3、工程类项目核准、备案批准文件、竣工验收报告和审计报告；
4、法律认可的就业事实材料，员工培训计划和实施印证材料；
5、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；
6、其他要求提供的相关材料。
六、管理流程
1、领导小组办公室受理申请后，会同县商信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等组成联合审核组，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筛选，组成人员现场验收，并填写《乌恰县2021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审核报告》；
2、对初选合格的项目，提交常州援疆前方工作组审核；审核合格后，由领导小组报县人民政府审批；
3、县人民政府审批后，由县商信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联合下达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资金使用计划；
4、领导小组办公室填写《财政专项资金报账提款申请单》，报县财政局拨付补助资金，县财政局应按时足额将资金拨付到位。
七、监督管理
1、申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领导小组将核减、收回或停止拨付资金。
（1）提供虚假情况，骗取引导资金的；
（2）擅自改变主要建设内容和建设标准，特别是引导资金重点扶持内容的；
（3）无正当理由未及时建设或竣工完成的；
（4）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方案规定的。
2、引导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不得弄虚作假、挤占挪用或移作它用，一旦发现将采取通报批评、停止并收回拨付资金、取消申报资格，三年内不得申报同类项目，并纳入企业管理黑名单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附件：1、乌恰县2021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请表（企业类）
2、乌恰县2021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请表（事业单位类）
3、乌恰县2021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审核报告
4、财政专项资金报账提款申请单


乌恰县2021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领导小组
（乌恰县商务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）
2021年9月1日




附件1：
乌恰县2021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请表
（企业类）

	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	单位名称
	
	单位性质
	

	法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企业注册地
	
	纳税所在地
	

	注册时间
	
	纳税识别号
	

	经营范围
	
	企业地址
	

	注册资本（万元）
	
	上年度营业收入（万元）
	

	二、申请补助情况

	申请补助 内容
	

	项目总投资
（万元）
	
	申请补助金额 （万元）
	

	实施地点
	

	补助类别
	□有利于我县产业链、供应链建链、补链、延链，重点发展领域、新兴领域或薄弱环节，且具有长期经营愿景，有实质性投入的补短板新入驻企业（不含房地产）；
□助推乡村振兴计划实施，以网络直播带货、当地农牧产品外销参展、在江苏开拓市场、设置前置仓的形式，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，促进当地农牧产品外销的企业或项目；
□有利于盘活口岸经济，打造“通道经济”，推动外贸进出口发展，有出口加工整装线植入，带动口岸园区功能和效益提升的企业和项目；
□符合国家或自治区“专精特新”相关要求，符合乌恰县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，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或项目；
□促进我县营商环境改善、促进产业融合、内地和我县交流交融、推动招商引资工作“走出去”和“引进来”，商务招商引资队伍专业化能力提升和基础设施的项目；
□带动乌恰县籍就业人数300人以上或2021年度实现新增乌恰籍就业人数50人以上，同时企业有员工长期培训计划，在本年度自费实施了劳动技能培训50人以上的企业。
□具体明显地方特色，且能够实现长期盈利的民族特色产品企业或项目。

	申请单位 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

	领导小组办公室  意见
	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


附件2：
乌恰县2021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请表
（事业单位类）

	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性质
	

	主要负责人
	
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地址
	

	主要职责
	

	二、申请补助情况

	申请补助 内容
	

	申请补助金额 （万元）
	

	补助类别
	□有利于我县产业链、供应链建链、补链、延链，重点发展领域、新兴领域或薄弱环节，且具有长期经营愿景，有实质性投入的补短板新入驻企业（不含房地产）；
□助推乡村振兴计划实施，以网络直播带货、当地农牧产品外销参展、在江苏开拓市场、设置前置仓的形式，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，促进当地农牧产品外销的企业或项目；
□有利于盘活口岸经济，打造“通道经济”，推动外贸进出口发展，有出口加工整装线植入，带动口岸园区功能和效益提升的企业和项目；
□符合国家或自治区“专精特新”相关要求，符合乌恰县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，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或项目；
□促进我县营商环境改善、促进产业融合、内地和我县交流交融、推动招商引资工作“走出去”和“引进来”，商务招商引资队伍专业化能力提升和基础设施的项目；
□带动乌恰县籍就业人数300人以上或2021年度实现新增乌恰籍就业人数50人以上，同时企业有员工长期培训计划，在本年度自费实施了劳动技能培训50人以上的企业。
□具体明显地方特色，且能够实现长期盈利的民族特色产品企业或项目。

	申请单位 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

	领导小组办公室  意见
	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


附件3：
	乌恰县2021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审核报告

	项目名称
	乌恰县2021年产业引导发展资金项目
	申报单位
	

	主要补助
内容
	

	项目总投资
（万元）
	
	项目补助资金
（万元）
	

	县商信局     审核意见
	

    签字：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县发改委     审核意见
	

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县财政局      审核意见
	

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江苏常州市对口援疆乌恰县前方工作组审核意见
	


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附件4：
	财政专项资金报账提款申请单

	
	2021年  月  日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单位
	

	合同金额（大写）
	
	

	累计支付金额（大写）
	
	

	付款方式
	

	资金类型
	

	附原始凭证
	             张 

	本次申请提款金额   （大写）
	
	

	提款人签字
	

	申请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县发改委    审核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商信局  审核意见
	签章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财政局备案（分管领导签字盖公章）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付款依据
	


[bookmark: _GoBack]
1

